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縱火案件，疑似縱火案件或有人死亡火災案件，火災調查
資料應限制公開或不予以提供。但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
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

申請人 證明文件

1、起火戶或延燒戶所有權人

2、法人、團體、事務所或營 
      業所

3、代理人

1、申請書
2、申請人身分證、護照或健
   保卡任一影本及印章。

1、申請書
2、登記證影本及印章。

1、申請書
2、代理人身分證、護照或健
   保卡任一影本、委託書及
   印章。

金門縣消防局受理民眾申請「火災調查資料」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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